上海银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委托协议书
委托单位或个人：                          （以下简称甲方）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收托人：上海银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办理公司注册事宜，双方协商一致，订立协议如下：

1、 乙方提供的服务

1、到香港公司注册署查册确定公司名称；

2、起草打印首次董事会议记录，核实注册资本、股本、股数及股份比例；

3、填写申请确定文件：首批董事及股东、秘书委任文件呈报；

4、提交办理所有确认文件和法定申请表，安排董事、股东签署文件，代呈报香港政府全部函件；

5、 提供办理公司注册地址申报函；

6、 在注册处代申请人宣誓成立公司，代付注册资本登记；

7、 申领公司股份证明、股份分配文件及代付印花税；

8、代付公司注册处首年商业登记证费；

9、代付申领税务局公司注册证书费；

10、向政府印务局申印公司组织大纲（章程）、法定记录部和公司股票本，代付费用；

11、制作公司钢印、签字章、小圆胶章各一枚，代付印章费。
12、提供法定秘书和注册地址。
二、甲方须提供的注册资料
1、 股东与董事身份证证明复印件、注册资本数额与股东持股比例

2、 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可不写）
3、 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4、 其它注册所需材料

三、甲方委托乙方注册香港公司的时间为    工作日(自查名与付款开始)，
四、注册完成后，乙方提交甲方的公司证照清单：
1、商业登记证BR；
2、公司注册证书CI；
3、公司章程；
4、公司法定文件一套；
5、公司印章3枚（钢印、原子章及长型签名章）；
6、股票一本；
7、大事记事本一本；
8、绿色公司盒一个；

五、服务价格与付款方式
乙方提供的服务总价为      元人民币，在签订委托协议后，甲方立即支付乙方     人民币。注册完成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元人民币，同时乙方向甲方提交香港公司证照。
六、违约条款
1、在注册公司过程中，若甲方因不能提供注册公司所必须的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不符合注册公司的要求而造成注册公司服务的终止，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支付的定金不予退还。

2、甲方提供的注册材料必须真实，若因甲方提供的注册材料不实而引起的责任，由甲方负责。

六、本合同截止日期为乙方提供给甲方企业证照时。
七、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未尽事宜另行协商
甲     方：                                 乙    方：
代 表 人 ：                                 代 表 人：

时间：    年     月     日                   时间：   年     月   日
